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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残疾
类别
	辅具    类别
	序号
	辅具名称
	单位
	最高
限额
（元）
	使用
年限
	适用对象及用途

	视力
残疾
	移动
辅助
	1
	普通盲杖
	件
	100
	3
	适用于盲人，帮助盲人行走

	
	
	2
	电子（超声波）盲杖
	件
	700
	3
	适用于盲人，帮助盲人行走

	
	沟通和信息辅具
	3
	光学助视器
	件
	100
	2
	适用于低视力残疾人用，改善残疾人的视力状况

	
	
	4
	手持式电子助视器
	件
	800
	3
	适用于低视力残疾人，放大影像及文字，方便工作及生活

	
	
	5
	台式电子助视器
	件
	2500
	5
	适用于低视力残疾人，放大影像及文字，方便工作及生活

	
	
	6
	听书机
	台
	300
	3
	适用于视力残疾人，帮助残疾人学习、接收信息

	
	
	7
	电脑读屏软件
	个
	500
	3
	通过语音帮助视力残疾人进行电脑操作

	
	
	8
	放大软件
	套
	500
	3
	适用于低视力电脑使用者，辅助操作电脑和阅读电子信息

	
	
	9
	单筒望远镜
	件
	100
	5
	适用于视力残疾人远用（如看远处公交车牌，红绿灯等）

	
	生活类
	10
	防溢报警器
	个
	50
	3
	适用于视力残疾人，检测水面高低，当水面达到一定高度就会通过声音提醒残疾朋友停止倒水，防止溢出。

	
	
	11
	语音电子血压计
	个
	120
	3
	适用于视力残疾人，方便残疾人正常生活

	
	
	12
	盲表
	块
	100
	5
	适用于视力残疾人，方便残疾人正常生活

	
听力
残疾
	
沟通和信息辅具
	13
	助听器（0-17岁儿童）
	台
	5000
	4
	适用于听力残疾人，改善听力状况

	
	
	14
	助听器（18岁以上成人）
	台
	2000
	4
	

	
	
	15
	人工耳蜗电池
	盒
	1100
	1
	适用于人工耳蜗的正常使用

	
	
	16
	助听器电池
	盒
	400
	1
	适用于助听器的正常使用

	
	
	17
	闪光门铃
	件
	200
	3
	适用于听力残疾人，提示听力残疾人

	
	
	18
	震动闹钟
	个
	1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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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肢
	19
	小腿假肢
	具
	3500
	3
	
适用于上、下肢相应部位截肢，经评估适合装配假肢

	
	
	20
	大腿假肢
	
	6500
	3
	

	
	
	21
	部分足假肢
	
	3500
	3
	

	
	
	22
	膝离断假肢
	
	6000
	3
	

	
	
	23
	踝离断假肢
	
	3500
	3
	

	
	
	24
	髋离断假肢
	
	10000
	3
	

	
	
	25
	部分手假肢
	
	2000
	3
	

	
	
	26
	腕离断假肢
	
	3000
	3
	

	
	
	27
	前臂假肢
	
	3600
	3
	

	
	
	28
	上臂假肢
	
	6500
	3
	

	
	
	29
	肩离断假肢
	
	8000
	3
	

	
	
	30
	肩胛轮廓假肢
	
	9000
	3
	

	
	矫
形
器
	31
	矫形鞋
	双
	1500
	2（儿童1）
	适用于儿麻、偏瘫、脑瘫、截瘫残疾人或外伤导致的下肢残疾人，可维持或改善相应部位的结构和功能状态。

	
	
	32
	矫形鞋垫
	双
	400
	2（儿童1）
	

	
	
	33
	足矫形器
	件
	200
	2
	

	
	
	34
	踝足矫形器
	件
	700
	2
	

	
	
	35
	膝踝足矫形器
	件
	2000
	2
	

	
	
	36
	膝矫形器
	件
	800
	2
	

	
	
	37
	小腿矫形器
	件
	1200
	2
	

	
	
	38
	髋矫形器器
	件
	3500
	2
	

	
	
	39
	髋膝矫形器
	件
	3500
	2
	

	
	
	40
	大腿矫形器
	件
	3500
	2
	

	
	
	41
	髋膝踝足矫形器
	件
	5000
	2
	

	
	
	42
	脊柱固定矫形器
	件
	1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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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手杖
	支
	80
	2
	适用于下肢肌力减弱，平衡能力欠佳的残疾人，单侧手支撑辅助行走

	
	
	44
	腋拐
	支
	80
	2
	适用于下肢功能障碍，但上肢功能健全的残疾人，一般双侧支撑，辅助行走

	
	
	45
	手杖凳
	支
	80
	2
	

	
	
	46
	肘拐
	支
	80
	2
	

	
	
	47
	助行器
	台 
	400
	3
	适用于下肢肌力及平衡能力较差，但上肢功能健全，可借助其进行站立和行走训练的残疾人

	
	
	48
	手摇三轮车
	台
	1200
	3
	适用于下肢残疾，但上肢健全具有相应体力的残疾人，借助其实现较长距离移动

	
	
	49
	普通手动轮椅
	台
	600
	4

	适用于需借助轮椅代步的残疾人，实现移动和代步功能

	
	
	50
	活扶手轮椅
	台
	600
	4
	适用于长时间乘坐轮椅，且需在轮椅上进行位置转移的截瘫、偏瘫等残疾人

	
	
	51
	单侧手驱动轮椅
	台
	1000
	4
	适用于偏瘫或一侧肢体障碍的残疾人，实现室外代步功能

	
	
	52
	高靠背轮椅
	台
	1200
	4
	适用于躯干无力、坐不稳，或依靠他人实现移动功能的残疾人

	
	
	53
	儿童轮椅
	台
	800
	2
	适用于0-12岁肢体残疾儿童

	
	
	54
	室内电动轮椅车
	台
	3500
	    6
	不具备使用手动轮椅能力、经评估有单手能够操控轮椅控制器、无认知障碍的重度肢体残疾人。

	
	
	55
	移乘板
	个
	200
	2
	适用于坐轮椅的残疾人，用于放置在轮椅和床、轮椅和坐厕之间辅助使用者完成转移的装置

	
	
生
活
自
理
和
防
护
辅
具
	56
	护理床
	张
	1500
	5
	适用于重度肢体功能障碍、无法独立翻身及自行坐起的残疾人，便于对其进行护理

	
	
	57
	床护栏杆
	件
	400
	5
	适用于截瘫、偏瘫等重度肢体功能障碍需长期卧床者，防止其从床上跌落，辅助翻身及坐起

	
	
	58
	床用桌
	张
	300
	5
	适用于截瘫、偏瘫等重度肢体功能障碍需长期卧床者，辅助其进餐

	
	
	59
	移位辅具
	个
	100
	2
	适用于长期卧床者，帮助实现移动或翻身

	
	
	60
	延伸取物器
	个
	100
	2
	用于移动或起身困难的残疾人

	
	
	61
	床上洗浴设备
	套
	1500
	3
	适用于长期卧床、无法坐起的一级肢体残疾人。

	
	
	62
	座便椅/凳
	张
	200
	3
	适用于因肢体功能障碍导致的如厕困难的残疾人，辅助其解决如厕困难

	
	
	63
	便盆
	个
	20
	1
	适用于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帮助其解决如厕困难

	
	
	64
	导尿包
	个
	1400
	1
	适用于截瘫、偏瘫等重度肢体功能障碍需长期卧床者

	
	
	65
	淋浴椅/凳
	张
	200
	3
	适用于肢体障碍的残疾人，实现沐浴

	
	
	66
	防滑浴垫
	个
	30
	3
	适用于肢体障碍的残疾人，沐浴或进出浴盆时防滑

	
	生活自理和防护辅具
	67
	防褥疮床垫
	个
	900
	2
	适用于长时间卧床、自行移位困难的残疾人，以降低褥疮发生的风险

	
	
	68
	防压疮座垫
	个
	500
	2
	适用于长时间乘坐轮椅、自行移位困难的残疾人，以降低褥疮发生风险

	
	
	69
	可调靠背/架
	个
	150
	2
	适用于截瘫、偏瘫等重度肢体功能障碍需长期卧床者，便于其阅读、进餐等日常生活

	
	
	70
	体位垫
	个
	100
	2
	适用于长期卧床的残疾人，帮助其保持一定姿势

	
	
	71
	站立架
	台
	1200
	5
	适用于具有站立功能障碍，但可借助站立架及支撑装置保持站立平衡及训练的残疾人

	
	
	72
	儿童坐姿椅
	台
	800
	3
	不能自行保持坐姿的残疾儿童，帮助其保持坐姿

	
	
	73
	洗浴宝
	台
	2080
	5
	适用于常年久坐、无法移动下半身，该洗的部位不易清洗的残疾人

	备注
	1.0-17岁、一二级、享受低保和建档立卡政策救助的这四类残疾人适配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不超过限额的按实际价格给予全额补贴，超过限额的按限额给予补贴；其他持证视力、听力、肢体残疾人适配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按实际价格的5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元（含1000元）。补助方式由各区市（开发区）自定。
2.每名残疾人最多可申请适配2个不同名称的辅助器具各一件，辅具使用年限到期后，经评估无法继续使用的，可再次申请，在辅具使用年限内重复申请配发同一辅助器具的不予补助。



